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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4-0909 

一、 工程款被扣押抵債，仍應開立統一發票。 

二、 夫妻分開申報綜合所得稅，小心補稅並受罰。 

三、 甲貿易公司電詢國外客戶倒閉，帳款無法收回，應提示哪些證明文件認列呆帳

損失？ 

四、 因被投資事業破產而發生損失，其可列報投資損失之認定時點為何？ 

五、 員工分紅未發放應列其他收入。 

六、 換屋重購退稅 祭追繳機制。 

七、 營利事業虛報薪資，雖因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所得額後而無應納稅額，但仍應

受罰。 

八、 繼承人延誤或不申報遺產稅恐吃大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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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款被扣押抵債，仍應開立統一發票 

南區國稅局表示，營業人因財務困頓，積欠他人債務，經法院強制執行扣押應收工程

款抵償債務，時有所聞，而營業人常誤以為尚未收到工程款，即可無須開立統一發票，

致被補稅處罰，更形雪上加霜。 

南區國稅局說明，包作業承包工程，其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之時限，依「營業人

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」(以下簡稱時限表)規定，應依工程合約所載每期應收價款時開

立，營業人因積欠債務，致其應收工程款之債權，遭法院扣押並強制執行，與依限開

立發票係屬二事，不會因此而免除其開立發票與報繳稅款之義務，仍應按上開規定開

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。 

南區國稅局進一步指出，轄內甲公司因承攬政府機關工程，於工程完工驗收後有應收

工程款 800萬元尚未領取，即遭法院執行扣押該工程款，並分配予甲公司之債權人，

經該局查獲，甲公司漏未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。甲公司雖主張因不諳相關規定，

不知道未收到工程款仍須開立統一發票，並非故意漏開統一發票，可否審酌免予裁處

罰鍰，惟查該公司漏開統一發票違章事證明確，依規定仍應補徵營業稅及處罰鍰。 

該局呼籲營業人，開立統一發票應依時限表規定辦理，請營業人多加注意，以免遭補

稅處罰，保障自身權益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法務一科楊稽核 06-2298068 

更新日期：2015/09/09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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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夫妻分開申報綜合所得稅，小心補稅並受罰 

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最近審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，發現有些人誤解夫

妻可以分開申報，因而遭受補稅外還要被處罰鍰，令人遺憾。今年甲君即因綜合所得

稅夫妻分開申報收到補繳本稅 40萬餘元繳款書及違章罰鍰繳款書，甲君聲稱其誤聽媒

體報導以為夫妻可分開申報，殊不知因此過失而造成其須負擔罰鍰。 

國稅局指出，104年 1月 21日修正通過所得稅法第 15條，明定自 103年 1月 1日起綜

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稅額計算，增加了「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」方式，仍應由納稅人

合併申報及計算稅額。納稅人、配偶及合於規定得申報之受扶養親屬之各類所得，除

符合民法規定難於維持共同生活，分居已達 6個月以上，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

產制者，或不繼續共同生活達 6個月以上經法院裁定者，或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

取得通常保護令者所規定的一些特殊情形外，應由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及計算稅額。 

10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已於 5月份申報完畢，民眾如因一時疏忽採行夫妻分開申

報者。應於國稅局還未核定前補救辦理更正申報，以免遭受補稅及罰鍰雙重的負擔。

【#342】 

新聞稿提供單位：三民分局 職稱：助理員 姓名：姚佩潁 

聯絡電話：（07）3829211 分機：6859 

更新日期：2015/09/09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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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貿易公司電詢國外客戶倒閉，帳款無法收回，應提示哪些證明文件認列呆帳損

失？ 

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表示，營利事業之呆帳損失如果是因為債務人倒閉、逃

匿或他遷不明，無從行使催收時，應取具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信函，存證信函上

應書有債務人倒閉或他遷不明前之確實地址，由稽徵機關依據內部或通報資料查對屬

實後予以認定。債務人如居住國外者，應取得債務人所在地主管機關核發債務人倒閉、

逃匿前確實營業地址之證明文件，並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商務代表或外貿機關之證明；

債務人居住大陸地區者，該文件應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

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之機構或團體之證明。另營利事業如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，強制執

行或起訴等程序，而因債務人遷移不明無法送達者，經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聲請法院為

公示送達後，得列為訴追年度之呆帳損失。 

(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第 6款、財政部 67.2.20台財稅第 31145號函及財

政部 70.7.21台財稅第 35956號函) 

更新日期：2015/09/09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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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因被投資事業破產而發生損失，其可列報投資損失之認定時點為何？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營利事業時常詢問對於因被投資事業破產而發生損失，其可

列報投資損失之認定時點為何? 

  該局舉例指出，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條第 5款規定，因被投資事業破

產而發生損失，以法院破產終結裁定日為準。依破產法第 64條規定，法院為破產宣告

時，應選任破產管理人，並由破產管理人處理破產財團相關債務；另依同法第 148條

規定，破產宣告後，如破產財團之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時，法院因破產

管理人之聲請，應以裁定宣告破產終止。 

  該局說明，甲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，申報投資損失新臺幣(下

同)1,700萬元，主張該被投資事業已為法院破產宣告，相關投資已無法收回；惟經該

局查核，被投資事業之破產管理人仍在進行破產程序，是以，應俟法院裁定宣告破產

終止後，始得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條規定認列投資損失，爰將申報之投資

損失 1,700萬元予以剔除，共計調整補稅 289萬元。 

  該局提醒，破產宣告及破產終結二者有別，營利事業對於投資損失之認定，應依

上開規定辦理，以避免徵納雙方爭議。 

(聯絡人：審查一科陳股長；電話 2311-3711分機 1262) 

更新日期：2015/09/09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


中山通訊 104-0909 

6 

 

 

五、員工分紅未發放應列其他收入 

臺南市王小姐詢問，公司原認列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，後因某些原因未發放，應如

何處理？ 

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回覆：公司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，得在員工或董監事提供勞務的

會計期間，估計可能發放金額，認列費用。至次年度股東會議決議之金額如有差異，

再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，列為次年度之損益。 

該局說明，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已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以費用列支者，嗣後因

員工或董事、監察人拋棄所獲配紅利或酬勞，或逾期未領致請求權因時效而消滅者，

公司應將已認列的費用，列為拋棄年度或請求權消滅年度之其他收入課稅。 

該局進一步說明，公司將未給付之員工分紅或董監事酬勞列為其他收入之後，再發生

給付事實者，仍可就實際給付的數額列為實際給付年度之費用。 

新聞稿聯絡人:審查一科方審核 06-2223111轉 8145 

更新日期：2015/09/09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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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換屋重購退稅 祭追繳機制 

2015-09-09 02:57:55 經濟日報 記者陳美珍／台北報導 

 

圖／經濟日報提供 

分享 

房地合一新制明（2016）年施行後，換屋重購退稅機制管制趨嚴。適用新制

的房產在申請重購退稅後，五年內再行移轉或改變做非自用住宅使用，原先

申請的退稅款將被全數追繳；適用舊制的房產，取得因重購退還的已納所得

稅款後，則無後續管控的追繳機制。 

舉例來說，甲在 2016 年購入 A 屋做自用住宅使用，隔年出售 A 屋，繳納新制

房地合一所得稅 50 萬元。不久，甲再在 2018 年買 B 屋，且 B 屋的買價高於 A

屋，符合重購退稅要件，甲獲准退還重購自用住宅前出售 A 屋所納的 50 萬元

所得稅。 

在買進 B 後，甲又在 2020 年將 B 屋出售，繳納新制所得稅 100 萬元，由於甲

首次申請重購退稅時，已取得出售 A 屋已納 50 萬元所得稅，因 A、B 兩屋均

適用新制合一課稅，必須受「五年內不得移轉或改變用途」的退稅追繳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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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束，甲買進 B 屋、再出售 B 屋未滿五年，原已退還的 50 萬元稅款，要與出

售 B 屋時應納的 100 萬元售屋所得稅合併繳納，即甲出售 B 屋總計要繳納的

所得稅為 150 萬元。不僅如此，財政部指出，以甲為例，當其出售 B 屋後，

再在 2021 年購入 C 屋(價值高於 B 屋)，甲雖可再次申請重購自用住宅退稅，

但可退稅額只有出售 B 屋應納的新制所得稅 100 萬元，不含首次重購時退還

50 萬元在內。 

財政部說，新制施行後民眾換屋重購退稅措施，雖增加五年退稅追繳管控機

制，但退稅範圍則會放寬，不再限重購買價必須要高於出售原自用住宅的賣

價，若是以大屋換小屋方式換屋，還是可以按買賣價格比例申請退稅。 

為鼓勵民眾換屋，現行所得稅法訂有換屋（自用住宅）重購退還所得稅的優

惠，換屋族無論是先買後賣，或是先賣後買，只要買、賣時間差距在二年以

內，符合相關自住要件，即可申請重購退稅。  

 【2015/09/09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http://udn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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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利事業虛報薪資，雖因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所得額後而無應納稅額，但仍

應受罰 

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營利事業經檢舉虛報薪資費用，如經稽徵機關查證無支付事

實，確有虛報情事，雖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經剔除該虛列薪資費用後，核定之所得

額仍為虧損而無應納稅額者，仍應處罰。 

  該局指出，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3項規定，營利事業因受奬勵免稅或營業虧損，

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者，應就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，依規定倍數處罰。 

  該局舉例說明，甲公司已辦理 10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，後經人檢舉虛

報薪資所得扣(免)繳憑單，經該局調查後，甲公司無法提示該部分員工薪資給付及任

職之相關證明資料，遂依查得資料認定其虛列薪資費用 57萬元屬實，併同剔除虛列該

員工之伙食費 2萬元，合計剔除營業費用 59萬元，雖甲公司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

算列報營業虧損 100萬元，經減除該筆薪資費用及伙食費後，重行核定所得額為虧損

41萬元，並無應納稅額，仍應就其短漏報所得額 59萬元，依 10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

稅率 17%計算之金額，處 2倍以下罰鍰，但最高不得超過 9萬元，最低不得少於 4千 5

百元。 

  該局呼籲，營利事業應據實申報費用，以免遭查獲虛列費用情事，除補稅外還須

處罰，得不償失。  

（聯絡人：法務一科蘇股長；電話 2311-3711分機 1871） 

更新日期：2015/09/09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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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繼承人延誤或不申報遺產稅恐吃大虧 

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不少繼承人因遺產分配有歧見，延誤遺產稅之申報及繳納，

致被裁處罰鍰及加徵滯納金、滯納利息。建議民眾，遺產分配爭議擺一邊，先申報並

繳納遺產稅，以省去不必要之麻煩。 

該局說明，為了遺產分配爭議而不處理遺產稅，將衍生二種麻煩：一、未依規定期限

申報遺產稅，除了補繳稅款還要被裁處應納稅額 2倍以下之罰鍰。二、未依規定期限

繳納遺產稅，將被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，並移送強制執行；而且未繳清遺產稅之前，

也能辦理遺產分割登記或處分。 

該局呼籲，繼承人之間難免對遺產分配有所爭論，但不要因彼此的爭執，而延誤辦理

遺產稅申報及繳納，才不至於遭受財產上的損失。在此提醒繼承人，暫時放下爭議，

宜先行申報遺產稅方為明智之舉。【#329】 

新聞稿提供單位：綜合規劃科 職稱：稅務員 姓名：吳任婕 

聯絡電話：（07）7256600 分機：7712 

更新日期：2015/09/09
 

分 網： 賦稅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
 

 


